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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829-236

临沂市平邑县兴水路与蒙山大道交会

处东400米左右谢家油坊东临，有人无证养

殖多只犬类，粪便气味难闻且噪声扰民，严

重影响居民生活，要求取缔。

临沂市 噪声

平邑县兴水路与蒙山大道交会处东400米左右谢家油坊东临一处宠物销售摊点，主要销售犬类和宠物

鸟类。摊点上共有4只小型宠物犬和各类宠物鸟，摊点后院内有8只大型犬。该摊点无动物卫生条件防疫合

格证，现场周围有动物粪便气味。

是 关停取缔

责令当事人对所经营的犬类进行清理。

截至8月30日下午6时，当事人已将犬类全部

清理完毕。

166 829-241

潍坊市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小关村东岭

上被侯某某倾倒大量工业废料，污染土壤及

地下水，无人处理。

潍坊市
土壤、水、

固废

沂山风景区小关村东岭倾倒废料场所，属山东诚泰矿业有限公司所有，位于小关村南高速路口南，此

填埋场于2014年6月经临朐县环保局审批。填埋场内倾倒物系山东诚泰矿业有限公司生产钠长石粉后的废

料，此废料于2014年经检测部门检测，且出具了《钠长石尾矿检测报告》（鲁环科检字[2014]61号），不属于危

险废物，属于一般固体废物，不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影响。企业周围是荒山，1000米之内无水井，土壤为

沙土地，未种植作物，但该企业对填埋场部分区域未进行覆盖。

是 停产整治

企业现处于停产状态，已责令企业加强

管理，对填埋场一般固体废物进行全面覆

盖。现已覆盖完毕。

167 829-242
莱芜市辛庄镇莱钢大道十字路口北侧

无名企业排放烟雾粉尘、刺鼻异味气体。
莱芜市 大气

该无名企业为山东泰东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位于莱芜市钢城区辛庄镇坡庄村西，该公司的沥青搅拌

站项目，已被列入全省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名单。现场检查时，企业堆存大量物料，处于停产状态，

没有排放烟雾粉尘，没有明显刺激性气味。

是 关停取缔
对企业已实施关停取缔，主体工程已拆

除完成。

168 829-243
莱芜市里辛镇里辛村李某某的养殖场

直排废水、刺鼻异味气体，污染环境。
莱芜市 水、大气

里辛村有李姓养殖户3家，均不在禁养区范围。1 .李某方养猪场存栏100余头，未发现向院外直排废水、

粪污现象，但防污设施不齐全。2 .李某合养猪场属于家庭散养，粪污很少，无外排现象，无刺鼻气味。3 .李某

实养殖场蛋鸡8000余只、猪20余头，发现其一部分粪污向外排放，防污设施不齐全。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李某方养猪场建设防污设施，15日

内完成整改。2 .责令李某实养殖场9月8日前，

配套建设粪场顶棚和污水池防雨设施。目前，

该养殖场外排粪污按要求已处理完毕，粪场

已清理覆盖，建成污水池、储粪池2个。

169 829-244

莱芜市钢城区颜庄镇吕某春、孙某平球

磨厂、里辛镇里辛村李某平钢渣处理厂、利

某水钢渣处理厂、王某鑫钢渣处理厂、王某

钢渣处理厂、王某民钢渣处理厂、李某伟钢

渣处理厂、高家岭的杨某平钢渣处理厂、玥
庄村郭某会、冯某来、冯某豪、吴某军、高某

东、冯某现、刘某钢渣处理厂、冯家庄李某

强、任为某、任绪某、李某道钢渣处理厂、钢

城区金埠经贸公司、南赵村段某成炼钢厂、

造纸厂、里辛村文明街以南石膏厂，以上企

业均违法生产，对地下水、土壤、大气均造成

严重污染。

莱芜市
水、大气、

土壤

该案涉及颜庄镇和里辛街道办事处24家企业，具体情况如下：1 .颜庄镇颜庄村吕某春球磨厂、孙某平

球磨厂，位于颜庄镇石棚沟村，颜庄镇政府8月20日组织联合执法，对该球磨厂实施关停取缔，厂内加工设

备、设施已拆除。2 .“里辛镇里辛村李某平钢渣处理厂”为莱芜市鸿运工业废渣处理有限公司，位于颜庄镇

疃里村，2014年5月9日，区环保局审批该公司环评手续，设计年处理工业废渣2万吨，2017年8月15日已断水

断电，现场检查时处于停产状态，堆存原料钢渣约3000吨，废钢渣约100吨。厂区南部建有车间一座，东侧建

有破碎机一台，磁选机一台，磁选机西侧两个水坑，球磨转筒拆除后放在厂区中间，厂区建有水池2个，建有

物料传送皮带四条，办公室约75平方米，制定整改提升方案。3 .里辛街道里辛村利某水、王某新、王某、王某

民球磨厂，8月19日里辛街道组织联合执法对其设备进行了拆除，产品已经清运，原料已经覆盖。李某伟球

磨厂，8月上旬自行拆除设备，产品已经清运，原料已经覆盖。4 .里辛街道高家岭村杨某平球磨厂，已经停产

近三年，8月31日自行拆除设备，无产品，原料已经覆盖。5 .里辛街道玥庄村郭某会球磨厂，8月9日，里辛街道

组织联合执法对其设备进行了拆除，原料、产品已经清运。6 .冯某来球磨厂，冯某来两年前与段某民合伙经

营车辆运输，现已不再合作，段某民球磨厂为“莱芜市钢城区玥庄村工业渣处理厂”，2004年4月21日注册，

2004年8月25日，区环保局审批该公司环评手续，7月已断水断电，现场检查时处于停产状态，厂区北侧三间

办公室，东侧球磨一套配备沉淀池，东南侧建设甩钢机一台，西侧配备鄂破筛分设备一套，制定整改提升

方案。7 .冯某豪、吴某军、高某东、冯某献、刘某球磨厂，8月9日里辛街道组织联合执法对其设备进行了拆

除，原料、产品已经清运。8 .里辛街道冯家庄村李某强球磨厂为莱芜市强力达工贸有限公司，2005年4月15日

注册，2014年8月1日，区环保局审批该公司环评手续，设计年产铁精粉7万吨，2017年7月已断水断电，现场检

查时处于停产状态。厂区南侧鄂破筛分设施一套，西侧配套简易车间一座及三级沉淀池，东侧有破碎磁选

设施一套，厂区存在部分物料，制定整改提升方案。9 .任某军球磨厂为莱芜市立东工贸有限公司，2004年6月

9日注册，2014年6月3日，区环保局审批该公司环评手续，设计年处理钢渣3万吨，2017年7月已断水断电，现

场检查时处于停产状态。厂区西南侧有球磨一套并配套一座简易车间及四级沉淀池，西北侧有甩钢机一

台配套一座简易车间，东北侧有鄂破筛分设施一套，厂区堆存部分物料，制定整改提升方案。10 .任某军球

磨厂为莱芜市军凤工业废渣处理有限公司，2014年6月9日注册，2014年6月3日，区环保局审批该公司环评手

续，设计年处理工业废渣6万吨，2017年7月已断水断电，现场检查时处于停产状态。厂区西侧建有板房办公

室，厂区南侧有球磨设施一套配套四级沉淀池，东部有鄂破筛分设施一套，厂区堆存部分物料，制定整改

提升方案。11 .李某道球磨厂8月上旬自行拆除设备，原料、产品已经清运。12 .钢城区金埠经贸公司，位于颜

庄镇疃里村，2004年7月1日，区环保局审批该公司环评手续，设计年处理工业废渣5万吨，2017年8月10日已

断水断电，现场检查时处于停产状态。堆存原料钢渣4000吨，粒钢150吨，已覆盖，厂区东部建有磁选机一

座，球磨机一座，干选机一座，料斗等，北侧建有沉淀池，球磨机北侧建有三道冲洗池，北侧建有地磅一座，

制定整改提升方案。13 .里辛街道南赵居委会段某成炼钢厂、造纸厂，8月19日里辛街道组织联合执法对炼

铁炉等设备进行了拆除，原料、产品已经清运。造纸厂8月中旬自行拆除设备，目前，原料、产品已经清运。

14 .里辛街道里辛村石膏厂位于里辛街道里辛村文明街以南，4月上旬省环保督察时已对设备进行了拆除，

物料已经清运。近年来，由于市场原因，该类企业一直没有正常生产，生产过程中，水洗球磨工序用水循环

利用，产生的固废用于建材企业原料，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以粉尘为主，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是
关停取缔、

停产整治

1 .对24家企业已全部进行断电处理。2 .

纳入“散乱污”企业的18家钢渣处理厂、炼钢

厂、造纸厂等企业已关停取缔。3 .有环评手

续的6家钢渣处理企业制定整改提升方案，

10月底前整改达不到要求的，依法取缔。

170 829-247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西界沟王某某养

殖场向附近小水库直排污水，排放刺鼻异味

气体，污染环境。

枣庄市 水、大气

经调查核实，沙沟镇西界沟村为了大力发展畜牧业，2002年在村外规划建设了养殖小区，距居民区300

米，目前位于控养区内；该养殖小区土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小区内有王姓养殖户4家。今年8月1日，沙沟

镇畜牧站、环保所在联合执法中发现养殖户存在养殖气味，责令限期整改。养殖户积极配合，完善环保设

施，并大规模减少存栏量。目前王某彬存栏145头；王某江存栏70头；王某存栏80头；王某河存栏15头。经区畜

牧局、水利局、国土局和沙沟镇现场核查，4家养殖户均建有沉淀池等环保设施。其中王某彬建有沼气池，其

西侧有一条排水沟，现场没有发现向沟内直排污水的问题，但养殖场内、场外均有气味。

是 责令改正

薛城区沙沟镇成立4个工作组到该4户养

猪户家中做工作，实施空圈处理。截至9月3日，

4户养殖户已将存栏的猪全部销售，并将化粪

池内粪便清理干净，解决了气味问题。

171 829-251
日照市莒县长岭镇正大木业厂排放刺

鼻异味气体，污染环境。
日照市 大气

群众反映的正大木业厂实为日照正大木业有限公司，位于莒县长岭镇小岭村南侧、225省道西侧。该公

司主要以木板、多层板为原料，年生产实木家具2 . 8万件（套），建有成品仓库1间、加工车间2间及相关配套

设施。2012年3月，莒县环保局对该公司的实木家具流水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审批，未验收。莒县

环保局已对该公司未验先投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处罚。该公司生产时的主要异味气体产生于喷漆

工艺，为漆雾及二甲苯，经收集通过过滤棉活性炭吸附装置吸附后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Ⅱ级标准，经15米的烟囱高空排放。2017年7月16日，该公司由于厂房失火已停产。2017年8月

31日，现场检查时，发现仍处于停产状态，北侧主要生产车间已完全坍塌，南侧车间屋顶已破损，现场检查

时厂区及厂界未闻到异味。

否

172 829-255

泰安市泰山区南关芙蓉小区没有集中

供暖，现环保部门不允许烧火取暖，小区居

民冬季取暖问题无法解决。

泰安市 其他

1 .经查，根据《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安市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泰政办

字[2016]91号），“自2016年10月31日起，泰城城区一律取消散煤销售点，试点区域内禁止燃烧劣质散煤”。

2 . 2015年供热企业在该小区西北侧主管网上预留了开口，并对该小区接入城市集中供热管网进行用户调

查，但是因为该小区住户使用集中供热意向偏低，从而未能接入主管网。3 .接到该投诉后，供热企业再次对

该小区进行用户调查，但使用集中供热意向依旧偏低，且该小区院内已无建设供热换热站的场地。根据泰

政办字[2016]91号文件规定，建议通过使用清洁煤或更换环保炉具的方式进行取暖。

是 其他

根据泰政办字[2016]91号文件规定，建议

通过使用清洁煤或更换环保炉具的方式实

现取暖。

173 829-257

泰安新泰市谷里镇北谷里村泰安生力

源玻璃厂排放粉尘、刺鼻异味气体，污染环

境。

泰安市 大气

1 .信访人反映的山东泰山生力源玻璃有限公司，位于新泰市谷里镇。该公司共有12台玻璃窑炉，从事

玻璃瓶罐生产项目，年生产规模30万吨。公司始建于1970年，分别有老厂、中心厂（原升华玻璃厂）、西厂、北

厂。老厂1#-4#窑炉于2000年6月19日通过一控双达标验收，中心厂（原升华玻璃厂）8#-12#窑炉于2000年5月

20日通过一控双达标，5#-7#窑炉均由新泰市环保局审批、验收。2 .污染物产生情况及污染物防治设施建设

情况：窑炉外排废气污染物主要为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粉尘。窑炉建设有烟气脱硝设施，采用炉内石灰石

脱硫，烟尘采用布袋除尘器或多管除尘器进行处理。3 . 2017年8月3日，因群众反映该公司大气污染问题，新

泰市环保局监测站工作人员对该公司11台窑炉的10个烟囱（9#、10#共用一个烟囱）外排废气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进行监测（除7#窑炉停产外），监测结果均未超标。4 . 2017年9月1日，新泰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

现场检查，该公司正常生产，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公司原材料（石英砂及少量回收废玻璃）、燃煤

大部分存放于半封闭车间，少部分露天存放的已用防尘网遮盖，现场未闻到刺鼻异味，未发现有地面扬尘

污染现象。新泰环保局监测站对其窑炉排放废气进行监测，5#窑炉烟尘排放浓度79 . 4mg/m3超出《山东省区

域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6-2013)标准1 . 65倍。

是
责令改正、

约谈

1 . 9月3日，新泰市环保局对该公司烟尘

超标进行立案查处，要求该公司加强对脱

硝、除尘设施的运行管理，确保治污设施正

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地面定期洒

水降尘；委托第三方对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

检测；并处罚款人民币20万元。目前企业已

落实每天对地面洒水降尘措施。2 .已对2名相

关责任人员进行了约谈。

174 829-259

泰安市岱岳区长城西路武警佳苑重庆

幺妹火锅店排放油烟、刺鼻异味气体；武警

佳苑1号楼2单元东户山东金润拍卖行厨房

排放油烟扰民。

泰安市 油烟、大气

1 .幺妹火锅店，属重复投诉，同第5批2079号案件、第14批1649号案件、第17批2079号案件。经查，该店租

用的商住综合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8月15日前有油烟扰民现象，8月16日由岱岳区城管局、粥店办事处

给予停业整顿的处罚，在整顿期间还存在员工就餐现象。8月26日全面关门，职工放假。现场查看，没有排放

餐厨油烟。2 .山东金润拍卖行厨房，为一般家庭厨房，日常就餐人员为经营业主一家三口。经现场查看，平

时并不产生油烟污染，8月31日中午经营业主家人过生日，就餐人数较多，窗扇敞开，炒菜油烟从窗户散出，

造成餐厨油烟轻微外溢。

是 关停取缔

1 .岱岳区城管局、环保局依据有关规

定，对“幺妹火锅店”下达“停业关闭通知”文

书。2 .岱岳区市场监督局吊销“幺妹火锅店”

工商营业执照，岱岳区食药局停止办理食品

经营许可证。3 .限期“幺妹火锅店”自行拆除

私自安装、改造的油烟排放管道，逾期不拆

由区城管局、粥店办事处、环保局联合执法

予以强制拆除。4 .对山东金润拍卖行厨房窗

户飘散油烟问题，责成粥店办事处和区城管

局做好教育工作，并由小区物业公司加强日

常监管。

175 829-260
泰安新泰市翟镇春阳庄村水库西北角养

殖大棚，直排废水、刺鼻异味气体，污染环境。
泰安市 大气、水

该件为重复信访，同第18批828-68号案件。1 .信访人反映的翟镇春阳庄村水库为一塘坝，位于村东北

700米左右处。该村共有21家养殖场，其中禁养区内18家（养鸭场1家、养鸡场14家、养猪场3家），禁养区内养

殖场已于8月19日全部拆除。限养区内3家，分别是于某某养猪场、新泰市民生养猪场和新泰杞农养殖专业

合作社（养殖梅花鹿）。2 .经现场检查，塘坝西北角和塘坝北100余米处畜禽养殖禁养区内，有1家养鸡场，于

2015年3月建成投入养殖，同年年底停止养殖至今。因在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已于8月19日拆除养殖棚，不存

在直排废水、排放刺鼻异味问题。3 .在塘坝西北角500余米处限养区内有于某某养猪场、新泰市民生养猪场

和新泰杞农养殖专业合作社。3家养殖场均按照畜牧兽医部门指导规范建设了粪污处理设施，无粪污外排

痕迹，对存在的化粪池、排粪道产生异味，设施密闭不严问题已于8月31日整改完毕，场区外未闻到明显异味。

是
责令改正、

约谈

该投诉为重复信访，同第18批828-68号

案件。1 .要求正在养殖的限养区内3家养殖场

加强日常管理，按照畜牧兽医部门要求，规

范处置养殖粪便，防止污染环境。2 .新泰市

畜牧兽医局将加强对养殖户粪污处置指导，

规范养殖行为。3 .新泰市环保局、翟镇政府

加大对畜禽养殖场的监管、巡查力度，严查

环境违法行为。4 .已对2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

了约谈。

176 829-261
泰安新泰市翟镇古河庄村王某、王某

阳、王某文养殖大棚污染生活用水。
泰安市 水

该件为重复信访，同第18批828-67号案件。最新情况如下：1 .古河庄村共有11户养殖场位于禁养区，截

至9月1日，包括王某、王某阳、王某文养殖场在内的11家养殖户均已关闭拆除。2 .该村生活用水水源取自村

北一地下深井（深75米），用于村民日常洗涮，现今为止正常取用，经现场观察，水质无异常；9月1日，翟镇政

府委托新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村生活用水（地下深井）水质进行了采样检测，水质符合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

是 其他

该件为重复信访，同第十八批828-67

号。最新进展如下：养殖场关闭后，已对沤肥

处理的畜禽粪便进行了覆盖，消除了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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